
商标代理人资格考核办法 

 

（二０００年三月一日 工商行政管理局）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商标代理人资格考核工作，加强商标代理人队伍的素质建

设，根据《商标代理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称“商标局”）负责对商标代理人资格申请

人的考核审查和资格授予工作。 
  第三条 考核授予商标代理人资格，应根据经济发展对商标代理人的需求状况和商

标代理人队伍发展的状况，严格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确保商标代理人素质和水平。 
   第四条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身体健康，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

在６５岁以下，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商标法律的文章，取得商标代 理人资

格后拟从事商标代理工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经商标局考核批

准，可以取得商标代理人资格： 
  （一）具有法学研究生以上学历，从事商标注册或者商标行政管理工作五年以上； 
  （二）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从事商标法律教学研究工作或者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十

年以上； 
  （三）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从事商标注册工作八年以上或者从事商标行政管理工

作十年以上，或者担任商标行政管理部门处级以上领导职务五年以上。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授予商标代理人资格： 
  （一）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被开除公职的； 
  （三）其他不适宜从事商标代理工作的。 
  第六条 申请考核授予商标代理人资格的，应当提交下列书件材料： 
  （一）商标代理人资格考核申请书； 
  （二）申请人学历或学位证明和专业技术职务证书； 
  （三）申请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签署意见的工作简历和居民身份证； 
  （四）申请人所在的单位或者拟调入的商标代理机构出具的意见书； 
  （五）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上发表过有关商标法律的文章的复印件； 
  （六）考核机关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 
  第七条 商标局对申请考核授予商标代理人资格的书件材料进行审查，分别作出批

准授予资格或者不予批准授予资格的决定。对批准授予商标代理人资格的，颁发《商标代

理人资格证书》。 
  第八条 经考核授予商标代理人资格的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商标局撤销其

商标代理人资格，并收回《商标代理人资格证书》： 
  （一）伪造证明材料，骗取商标代理人资格的； 
  （二）取得资格后二年内不从事商标代理工作的。 
  第九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０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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